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毕业论文（设计）是毕业生总结性的独立作业，是学生运用在校学

习的基本知识和基础理论，去分析、解决实际问题的实践锻炼过程，也

是学生在校学习期间学习成果的综合性总结，是整个教学活动中不可

缺少的重要环节。 

数学与信息科学学院严格按照《烟台大学关于毕业论文（设计）工

作的有关规定（试行）》（烟大校字〔2007〕52 号）的有关规定，结合

历年来我院毕业论文（设计）工作的实际，修订学院毕业论文（设计）

管理规范。 

一、组织领导 

1. 毕业论文（设计）工作由学院院长总负责，主管教学工作领导

负责具体实施。 

二、工作程序 

1. 教师提交选题：在毕业年级第七学期后半段进行毕业论文（设

计）工作动员,安排布置毕业论文（设计）工作，组织学院教师登陆学

院毕业论文管理系统，提交毕业论文的选题。 

选题须注重符合专业培养目标，满足教学基本要求，体现本专业基

本的训练内容，有利于巩固、深化和扩充学生所学知识，能使学生受到

全面的锻炼。选题应尽可能与社会政治、经济、文化实际需要相结合，

与教学、科研、生产、社会实践、实验室建设等任务相结合，以促进学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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研、产的有机结合，增加课题的应用价值。 

2. 学生选题：学院在毕业年级第八学期初有由学秘书召开毕业班

学生毕业论文（设计）布置会，讲解毕业论文（设计）的总体安排、格

式规范和各环节要求。组织学生登陆学院毕业论文管理系统依照专业

特点和个人兴趣选择合适的毕业论文（设计）选题，也可与指导教师沟

通后再确定选题。 

3. 毕业论文（设计）的展开：学生选题后应主动联系指导教师，

得到指导教师的确认后，拟定论文的任务书，经院系主管领导审查签字

后，一份下发给学生，另一份报院系备案。学生按照指导教师的指导开

展论文的撰写工作。论文撰写过程中，学生应及时向指导教师汇报论文

的进展情况，导师应全程监督和指导学生做毕业论文。 

4.毕业论文（设计）中期检查: 学院督导小组将在本学期期中教

学检查时对毕业论文（设计）的开展情况进行中期检查。及时安排和处

理毕业论文（设计）中的有关问题，并将检查情况及处理意见作好文字

记录。 

5. 毕业论文（设计）定稿：答辩前一周，根据任务书及《数学与

信息科学学院毕业论文写作规范》，经指导教师审核同意后，学生完成

对毕业论文（设计）的打印、装订等工作后，上交毕业论文（设计）全

部材料。由指导教师及评阅人共同进行答辩资格审查。先由指导教师写

出评语及审查意见，再交评阅人评阅。指导教师和评阅人对论文进行成

绩评定并给出是否同意答辩的意见。指导教师及评阅人均审查通过的

学生方能参加答辩，如二者就学生的答辩资格意见不一，由院系学术委



员会研究决定该生能否参加答辩。 

6. 毕业论文（设计）的答辩程序: 

每年5月底，学院成立毕业论文答辩委员会、答辩小组，组织毕业

论文（设计）答辩和成绩评定工作。答辩小组名单及答辩工作安排，报

教务处备案，同时在院内公布。 

依据专业相近的原则，成立若干答辩小组，分别开展毕业论文的答

辩和论文评议工作；各答辩小组原则上按照不超过本小组人数的 10%的

比例推荐校级优秀本科毕业论文的候选名单。 

学院答辩委员会组织获得推荐校级优秀本科毕业论文候选资格的

学生进行二次答辩，经院答辩委员会讨论确定推荐校优秀本科毕业论

文的学生名单。 

7. 毕业论文（设计）汇总、存档 

答辩结束，学生将全部资料装订好后上交指导教师，由学院安排专

人保存，保存期为五年。 

答辩结束后一周内，学院填写《烟台大学毕业论文（设计）情况一

览表》并对毕业论文（设计）工作做出书面总结报告，上报学校教务处。 

答辩结束后两周内，学院上报本届毕业论文(设计)工作总结，总结

包括：毕业论文（设计）基本情况统计，本单位执行本规程的情况及对

提高毕业论文（设计)质量有显著效果的做法，存在的问题及改进措施

等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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